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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事项专项审核报告 

大信专审字【2021】第 14-10020号 

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(2020 年修订)》（以下简称“股票上市规则”）的规定，

我们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华塑控股”或“贵公司”) 2020 年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进

行了专项审核，现将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执行的核查程序 

（一）2020 年报审计情况 

作为华塑控股聘请的年报会计师，我们审计了贵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

资产负债表和 2020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、股东权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，

并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出具了大信审字[2021]第 14-10027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 

（二）核查程序 

1.核对华塑控股年度报告披露的营业收入扣除事项情况； 

2.复核华塑控股营业收入会计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； 

3.了解华塑控股主营业务情况，复核华塑控股营业收入核算范围； 

 

二、核查情况 

项目 本期发生额（元） 上期发生额（元） 备注 

营业收入 50,084,400.07 70,122,114.64  

营业收入扣除项目    

其中：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收入 7,024,108.04 9,555,400.43 房租收入 

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   

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43,060,292.03 60,566,714.2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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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核查结论 

基于以上核查程序及结果，我们未发现华塑控股 2020年度营业收入扣除事项不符合相关

规定。 

 

四、其他说明事项 

本报告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，不得用作其它目的。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贵

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，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。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，与执

行本审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。   

 

 

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龚荣华 

 

 

中 国 · 北 京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王文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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